
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
实施办法（试行）

校行发研究生字〔2022〕98 号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规范我校研究

生毕业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分流机制，确保博士、硕士学

位授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

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

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生（以下

简称“研究生”），如未能满足学校规定的学位授予要求，但

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可按照毕业和学

位授予分离的方式获得毕业证书。

第三条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专业

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成绩合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本人申请、导师和所在二级研究生培养单位（以下简称“培

养单位”）审核同意，可申请毕业论文答辩：

1.学位论文未达到送审条件；

2.导师认为学位论文未达到学位论文水平；

3.学位论文评审结果未达到学校规定的学位论文答辩

要求。



第四条 研究生符合学校规定条件进入学位论文答辩

后，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为学位论文未达到相

应层次学位论文水平，但达到了毕业论文水平，可视为通过

毕业论文答辩。

第五条 培养单位须按照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或领域）分别制定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要求（涉及多个培养单位的由学位点建设牵头单位负责制

定），报研究生院备案。

毕业论文应符合《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撰写

格式》《湖南师范大学关于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查重检测

的实施办法》的要求。

第六条 培养单位负责组织研究生毕业论文评审和答

辩。博士毕业论文评阅人为 3名本学科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

硕士毕业论文评阅人为 2名本学科副教授或相当职称及以上

专家。所有专家评审意见均为同意毕业论文答辩者，培养单

位方可组织毕业论文答辩。

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及相关程序参照学位论文答

辩程序执行。

第七条 通过毕业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经所在学院审核

同意，研究生院复审，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学校准予毕

业并颁发毕业证书。

第八条 研究生毕业论文材料归档要求参照学位论文

归档要求执行。



第九条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本专业

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毕业论文评审或答辩未通过者，

经本人申请，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学校准予结业并颁发

结业证书。

第十条 自获得毕业证书之日起 2 年内，学位论文水平

达到学位授予标准的研究生，可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培养单位

申请学位，报研究生院审批后进入学位申请程序。申请学位

需重新提交学位论文，并按照学校规定完成全部学位申请与

授予流程。

逾期未申请学位的，学校将不再受理其学位申请。

第十一条 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若因入学年限超过国

家规定的时间造成学位信息无法上报而不能获得学位的，责

任由研究生本人承担。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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